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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
阮
勇
下
榻
寺
中
；
自
聆
慧
通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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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父
傷
難
忽
置
；
乃
于
夜.事
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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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外
出
：
仍
返
家
庭
；
比
返
家
中
；
則外一 

一
戸
嚴
扃
：
乃
以
走
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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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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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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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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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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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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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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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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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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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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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
斧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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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見
之
怒
叱
曰
：
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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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：
汝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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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傷
人
耶
：
阮
勇
怒
極
：
提
刀
斥
之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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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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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知
如
何
云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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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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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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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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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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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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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萬
九
千
尺
時
：
以
氣
候
大
寒
・
・
兩
脚 

由
・
・
但
自
己
栗
感
覺•
・
當
下
山
時 

:
在 
一 萬
六
千
尺
處
：
始
感
覺
不
能
行 

動
由
咸
方
扶
夫
抬
下
，・
現
在
雅
安
，・已 

施
行
手
術
・■
割
去
兩
脚
前
半
段
，•
楊
君 

不
日
即
赴
康
迎
接
：
另
有
布
賽
君•
・曾 

於
山
上
拍
照
片
：
結
果
指
甲
全
落
。・其 

寒
冷
可
見 
一 斑
：

▲
帶
來
標
本 
標
本
係
由
西
康
取
得
・
・
一 

有
雪
鶏
・
黃
猴
，盤
洋
野
猪
・
搗
熊
・
大
黃 

熊
：
俱
爲
第
，次
發
現
，・
植
物
有
三
種 

■■
但
於
山
上 
一 萬
七
千
尺
處
取
得■•
蓋 

在
雪
線
下
方
有
植
物
也
：

▲
測
定
高
度 
該
峯
舊
原
爲
二
萬
一 
千 

尺
：
經
楊
君
等
測
定
爲
二
萬
四
千
尺
： 

楊
君
幷
謂
前
次
國
立
中
山
大
學
及
洛
克 

氏
兩
次
攀
登
：
俱
未
能
成
功
：
此
次
賴 

土
人
之
助
：
幸
能
竟
全
功
・
・
土
人
極
善 

:
不
野
蠻
：
此
次
攀
登
：
爲
世
界
上
攀 

登
高
度
之
第
三
：
在
亞
洲
爲
第
二♦
・但 

夏
季
以
雪

rif下
流
：
故
不
能
登•
・聞英 

人
正
組
額
非
爾
士
山
之
第
三
次
冒
險
・，

三
國
時
代
的
小
喬
墓 

▲
在
南
陵
縣
城
北
香
山
寺
畔 

三
國
時
代
的
小
喬
：
至
香
消
玉
殖
後
： 

迄
今
已
越
幾
干
百
年
，・
其
堂
墓
所
在
： 

野
史
已
離
考
述
・
・
那
曉
得
墓
地
所
在
： 

離
蕪
湖
僅
一
百
餘
里•■
在
南
陵
縣
城
北 

香
山
寺
唾
：
香
山
寺
屋
：
不
知
建
於
何 

年・.
寺
不
抵
廣
：
瓦
屋
三
進
：
已
坍
頹 

殘
朽
・
・
計
年
亦
當
數
百
，.
寺
僧
四
散
： 

主
持
者
現
僅 
一
龍 «
白
髪
之
齋
婆
・
・
司 

理
香
火
：
離
寺
門
東
向
十
餘
步
・
，卽
爲 

小
喬
墓
・
・
廣
僅
丈
餘
・
・
爲
石
質
圓
形
： 

已
凌
亂
罅
裂
：
其
下
則 
一 坏
黄
土••
週 

圍
士
基
：
已
被
牲
畜
踐
踏
不
堪
：
墓
前 

一，碑
：
亦
已
傾
斜
倒
地
：
花
木
更
難 
一 

見
：
不
謂
江
左
名
姝
：
僅
存
此
蕭
條
敗 

墓
：
令
人
不
勝
感
慨
・・

墓
碑
所
鐫
：
尙
隱
約
可
讀
，爲
，東
吳
大 

都
督
周
公
德
配
小
喬
夫
人
之
墓
」■
墓
碑 

右
旁
有
碑 
一 ■.
鐫
聯
二••
其 
一 日•
〔喬 

公
少
女
・■
作
配
周
郞
：
而
今
香
消
玉
殖 

:
猶
想
美
人
顏
色
・
・
江
左
名
妹
：
流
芳 

後
世
・
・
祇
此
靑 S
 千
古
・
・
彌
增
本
地
風 

光
・)
其
二
日
；
千
古
來
貴
賤
同
歸
，・玉

內
戰•

鞏
固
國
防

就
是
現
目
救
亡
唯
一
的
方
法

郷•
・
已
深
引
爲
悼
：
不
圖
年
高
德 B
之 

.湯
氏
：
竟
亦
於
新
春
撒
手
塵
寰
：
隨
朱 

医
以
去
：
哲
人
其
頹
：
邦
國
珍
瘁
：
而 

花
縣
人
才
之
損
失
・•
亦
匪
輕
矣
：
湯
爲 

海
軍
老
前
輩
・•
嘗
繼
程
璧
光
之
後
爲
海 

窜
部
長
：
又
以
特
殊
機
緣
；
一 任
督
軍 

省
長
之
職
：
未
幾
退
位
：
優
游
以
絡
： 

固
時
勢
所
造
之
英
雄
也
：
蓋
棺
論
定
： 

當
獲
忠
厚
之
靜•
・
至
傳N
tM

知
死
期
： 

妥
囑
後
事
：
有
條
不
紊
：
愉
若
神
明
：

疾
；
至
於
虎
皮
則
售
與
返
國
之
歐
洲
人 

;
統
計 - 
虎
所
値
：
可
以
使
獵
者 
一 生 

溫
飽
矣
：

松
柏
交
深■

靈 
II 紛
墮
淚 

琴
書
冷
落
傷
教
祖
國
竟
難
歸

雲
城
董
事
部
同
人 

卄 
@- 
嘆
覇
留
故
國
雲
山
傷
永
別 

三
春
成
噩
夢
他
鄕
草
木
盡
生
悲
，

菁
莪
學
校
同
人 

操
行
備
仁
義
德
言
功
不
番
洪
門
傑
者 

品
性
兼
恭
寛
宣
惠
堪
稱
世
上
完
人

雲
城
致
公
堂
同
人 

什
餘
戟
交
訂
忘
年
詩
酒
縱
橫
鏞
戰
文
壇 

恆
拔
幟

三
小
時
躬
虚
疾
老
成
凋
謝
尋
盟
白
社 

哭
知
心

哀
思
錄

軌 
聯

本
報
前
副
司
理
羅
公
月
池
日
前81
膺 

急
疾
而
捐
館
舍
凡
屬
相
知
莫
不
同
深 

- 
悲
悼
昨
十
九
日
在
維
城
舉
行
殯
禮
其 

喪
儀
之
隆
重
已
紀
報
曼
摘
錄
其
軌 

聯
之
佳
者
如
次

爲
黨
出
財
爲
國
出
力
是
真
健
者 

其
生
也
榮
其
死
也
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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